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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纪字〔2017〕7 号 
 

 

 

关于转发中共河南省纪委 河南省监察厅 河南省
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上
交礼金、有价证券、礼品处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的

通知 
 

各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校直各单位： 

    现将《中共河南省纪委 河南省监察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

南省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上交礼金、有价证券、礼品处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的通知》(豫纪发〔2017〕4 号)转发给你们，请按照通知要求，

认真贯彻落实，执行中遇到问题，请及时反馈到校纪委办公室。 

    联系人：时从庚      联系电话： 86155836 

    附件：《河南省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上交礼金、有价证券、礼品

处理暂行办法》 

                                

                                 中共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  

                                2017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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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河南省纪委文件  
豫纪发〔2017〕4 号 

★ 
 

中共河南省纪委 河南省监察厅 河南省财政厅 
关于印发《河南省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上交礼金、有价证券、礼品 
处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省辖市和直管县(市)纪委监察局、财政局，省委各部委，省直机关各单

位党组(党委)、纪检组(纪委)、监察室，省纪委监察厅各派驻(出)机构，

省管企业和高校党委、纪委，有关人民团体党组、纪检组： 

现将《河南省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上交礼金、有价证券、礼品处理

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按照要求，结合实际抓好落实。 

 

中共河南省纪委 

河南省监察厅 

河南省财政厅 

                          2017年 3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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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上交礼金、有价证券、礼品处理暂行办法 
 

为进一步规范我省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上交礼金、有价证券、礼品

的处理，根据《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收受礼品实行登记制度的

规定》(中办发(1995)7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省级

公物仓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豫政办(2010)136 号)等相关规定，制定本

办法。 

第一条 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从事其他公务的人员，一律不准在

国内交往中违规收受礼金、有价证券、礼品。因各种原因未能拒收的礼金、

有价证券、礼品，必须登记上交。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党和国家机关，是指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

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礼金、有价证券、礼品，包括但不限于人民币、外

币、储蓄卡(单)；代币购物卡(券)、提货凭证、会员卡等有价证券；金银

品、玉器、电子产品、烟酒等各类物品。 

第四条 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职责分工，各单位纪检监察机构负责受理本

单位工作人员上交礼金、有价证券、礼品的登记、保管和上交等工作。 

第五条 工作人员在上交礼金、有价证券、礼品时，各单位纪检监察机

构应让其填写《礼金、有价证券、礼品登记表》一式三份，一份由本人留

存，一份由纪检监察机构留存，一份待拍卖时随物品移交。 

第六条 因各种原因未能拒收的礼金、有价证券、礼品，自收受之日起

(在外地收受的，自回单位之日起)1 个月内上交所在单位纪检监察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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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将应上交的礼金、有价证券、礼品，以个人名义用于捐资助学、扶贫、

解困、救灾的，视为收受礼金，按未上交处理。 

第七条 对收到的礼金、有价证券、礼品按照以下方式进行处理： 

(一)礼金类处理方式 

1.人民币。各单位纪检监察机构收到上交的人民币礼金后，在 1 个月

内会同本单位财务人员开具《一般缴款书》，填写政府非税收入“1039999

其他收入”科目，缴入同级国库，各单位纪检监察机构留存收据，存档备

查。 

2.外币。各单位纪检监察机构收到上交的外币礼金后，在 1 个月内到

银行按实时牌价兑换成人民币，按照人民币礼金的处理方式办理。 

3.储蓄卡(单)。各单位纪检监察机构收到上交的储蓄卡(单)后，在 1

个月内到银行将现金取出，按照人民币礼金的处理方式办理。 

(二)有价证券类和礼品类处理方式 

各单位纪检监察机构对收到的有价证券和礼品，应按照规定妥善登记

保管。每年 6月、12月，由各级财政部门会同同级纪检监察机关、审计等

部门，委托拍卖机构集中进行公开拍卖，拍卖所得交入同级国库。 

第八条 杜会团体、事业单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其他组织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九条 本办法由中共河南省纪委、河南省监察厅、河南省财政厅负责

解释。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抄送：各省辖市、直管县（市） 党委和人民政府。                    

中共河南省纪委办公厅                     2017年 3月 23日印发 

 


